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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的税制体系

高培勇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始终贯穿着“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

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这根红线。《决定》指

出：“社会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

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

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

利和利益。”从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让“社会更加和谐”的奋

斗目标，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再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此做出全面

部署，要求从民主权利、法律制度、司法体制 机制、公共财政、

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六个方面
，完善制度，促进社会和谐，

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重点，已经从思想意识形态层面的论证推

进到制度建设层面。
笔者认为，从经济方面看，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

是贫富差距过大。回顾一下我国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所走过的

道路，不难看出，缩小贫富差距并非是近些年才提上议事日程

的事情。在过去的20多年里，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和贫
富差距问题的凸现，我们一刻都没有放松过这方面的努力。尤

期是随着近几年公共财政体制的逐步建立，越来越多的资金投

入到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和公共基

础设施等公共服 务领域，国家还通过各种补贴和建立最低工资

标准制度等，大大增加了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水

平。这些措施对于促进分配领域的社会公平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而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则收效不大，现实中的贫富差距，不
仅没有如我们期望的 那样逐步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其中

固然有各种各样的缘由，但始终没有构建起一个能够有效缩小

贫富差距的制度体系并使之发挥作用，可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原因。

《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着力提高低收

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

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

差距扩大的趋势”。而构建解决或缩小贫富差距过大的税制体

系，将税收所具有的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融于税制体系建设

中，让其真正担当起调节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任，在

当前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一种既最优又现实的选择。

认真分析现行的中国税制体系，我们可以发现，现行税制

体系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并不健全，建设一个融收入与调节于

一身的“功能齐全”的税制体系，我们还有不 少的事情要做。

比如，就整个税制体系的布局而言，现行税制的格局是以间接

税为主体的 ，流转税收入占到了全部税收收入的70% 上下。这

样的税制格局，有利于有效地取得收入，但不利于有效地调节

贫富差距。相对而言，直接税较之间接税，具有更大的调节作

用；间接税较之直接税，则具有更大的收入作用。所以，逐步

增加直接税并相应减少间接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逐步

提升我国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并使其同取得收入的功能兼

备，应当成为“十一五”期间乃至今后我国税制建设的基本方向。

就直接税体系而言，目前我国真正具有直接税功能的只

有个人 所得税。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

现行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尽管在名义上可以归为财产

税，但其设定的纳税人并非着眼于个人。以传统意义上的“单

位”作为基本纳税人的这两个税种，不是确切意义上的直接

税。鉴于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要通过流量和存量两个层 面表

现出来，并且存量是基础性的，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流量。尽

快开征财产税，结束财产保有层面的无税状态，从而建立起至

少在收入和财产两个层面全方位调节贫富差距的直接税税制体

系，显然要提上议事日程。
就个人所得税而言，迫切需要改进制度设计和征收方法。

在具体税种的制度设计上，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所

得税制，表面上是一个税种，但实际上是由 1 1 个类别的个人

所得税构成的。如此税制格局的优点是便于源头扣缴，不易跑

冒滴漏，故而收入功能色彩浓重，缺点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

功能弱。因为，人与人之间的 收入差距，是在加总求和所有来

源，所有项目收入的基础上的综合收入差距，将个人所得划分

为若干类别、分别就不同类别征税，固然也能起到一些调节作

用，但毕竟不全面甚至可能挂一漏万。让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

多纳税并以此调节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要实行综合所

得税制——以个人申报为基础，将其全部所得综合在一起合并

纳税。这既是各国个人所得税制历史演变的基本轨迹，也应是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取向。目前，至少在大中型城市已完

全具备实行综合所得税制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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